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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遂宁市养老机构管理条例（草案）》
起草说明

一、《条例（草案）》起草背景
养老是重大民生问题，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。习近平总书记对养老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，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》提出“加快健全养老服务网络，优化居家为基础、社区为依托、机构为专业支撑、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”。机构养老作为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满足老年人专业化照护需求、兜底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群体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对养老机构实施规范管理，既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、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举措，也是维护老年人和养老机构合法权益、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。
当前，遂宁市老龄化程度较深，老龄化率位居四川省前列，老年人口呈现明显高龄化、空巢化、失能化特征，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。面对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，遂宁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养老机构管理工作，持续推进养老机构建设领域改革，不断强化养老机构规范管理。但从实际运行看，仍然存在运营管理不规范、专业人员缺口大、监管权责不清晰、消防安全风险高等诸多问题。在国家和省级层面专门立法缺位的背景下，遂宁市出台《遂宁市养老机构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既能精准破解本地机构管理痛点，又能构建坚实法治支撑，为全市养老机构管理高质量发展筑牢制度根基。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和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起草《遂宁市养老机构管理条例（草案）》。
二、《条例（草案）》起草过程
为高质量推动立法工作，遂宁市民政局组建立法工作专班，制定专项工作方案，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多轮立法调研与专题讨论，通过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，全面、精准、细致把握全市养老机构管理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。在充分学习借鉴无锡、太原、重庆等地经验做法的基础上，专班起草《遂宁市养老机构管理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自2025年8月起，先后多次征求各区县、市直园区管委会、市级相关部门、以及养老机构、服务对象的意见建议，并召开专题会议吸纳专家意见，同时在遂宁市人民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共收到社会各界反馈意见154条，经逐条梳理研究，采纳有效意见90条，未采纳64条。在此基础上反复修改完善，最终形成《遂宁市养老机构管理条例（草案）》。
三、《条例（草案）》主要内容
《遂宁市养老机构管理条例（草案）》共29条，采用不分章节体例，核心内容涵盖总则、规划建设、机构设立、服务规范、扶持保障、监督管理、法律责任等几个方面。
（一）第一条至第四条为总则条款，共4条。一是明确立法定位与适用范围，将养老机构划分为“兜底保障型、普惠支持型、完全市场型”三类，规定《条例》适用于全市养老机构的规划建设、设立变更与退出、服务运营等全流程管理，清晰划定监管边界。二是确定分级管理职责，明确市、县（区）政府的统筹规划责任，乡镇（街道）的属地监管责任，同时采用清单式列举方式确定民政、发改、公安等10余个部门的具体职责，破解监管权责不清痛点。
（二）第五条至第六条为规划建设条款，共2条。一是设定“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0.2平方米”的养老服务设施配置硬标准，明确用地需纳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。二是从无障碍设计、消防合规、卫生防疫等维度细化建设要求，解决规划不明确、建设不规范的问题。
（三）第八条至第九条为机构设立条款，共3条。一是要求养老机构依法办理设立、变更、注销等手续，明确其终止服务前需提前30日报备并提交老年人安置方案，填补退出无规、老人安置难的制度漏洞。二是推动医养结合机构规范化建设与发展，强化养老与医疗服务的衔接。三是鼓励设立认知障碍照护机构或者在机构内部设置照护专区，针对性解决认知障碍老人照护缺口。
（四）第十条至第十九条为机构服务规范条款，共10条。一是服务流程管理（第10-11条），要求机构对老年人开展入院与动态、及时“三评估”，签订服务合同需参照国家和省级示范文本，明确列明11项基础服务内容，禁止开展与养老无关的活动，清晰规范服务边界。二是收费与资金管理（第12-13条），要求机构主动公示收费项目、标准及监督电话；预收费需分别存入“基本存款账户”和“专用存款账户”。三是人员管、食品、消费及应急管理（第14-17条），规定护理人员应当按照按老人能力等级配比配备；内设食堂须持食品经营许可，建立院长责任制与“吹哨人制度”，乡镇（街道）负责人需落实陪餐制度；机构需建立消防安全责任制与安全生产“五预”机制，并储备应急物资。四是特殊管理与智慧赋能（第18-19条），明确机构发现传染病或者疑似精神障碍老年人，需及时报告并配合处置，不具备相应照护条件的不得接收；鼓励引入智能护理、安全监控、脑机接口等技术，提升服务效率与安全预警能力。
（五）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二条为扶持保障条款。包括资金支持、税费和保险支持、职业支持三大类。明确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养老服务的比例不低于55%，特困供养资金纳入财政预算；推进长期护理保险，健全高龄津贴制度；保障机构从业者的劳动权益，明确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可享受岗位补贴、从业年限补贴，同时强化心理疏导与职业荣誉宣传，稳定人才队伍。
（六）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八条为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条款，共6条。一是明确监管方式，包括综合监管、信用监管、质量监管与社会监督。二是细化法律责任，对养老机构未按照规定开展评估、未按规定或协议约定提供服务等10类违规行为，设置“警告-2000元至10万元罚款”梯度处罚；对骗取补贴的机构，需追回资金并处1-3倍罚款，涉嫌非法集资、诈骗的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，涉罪移交司法机关；转致适用规定。
（七）第二十九条为施行日期条款，共1条。规定了《条例》的具体施行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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